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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了推进演艺设备行业创建优质产品战略的实施，规范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的评定工作，引导和支持民族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加大科技投入，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核心技术的产品，强化产品质量管理，提高品牌意识，增强中国演艺设备产品在国内市场的认可度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国务院颁布的《质量振兴纲要（1996～2010年）》，结合演艺设备行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所称的“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是指实物技术和质量达到国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或经过市场评价的成熟产品，特别是拥有自主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用户满意程度较高的演艺设备产品。

第3条 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工作由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组织领导。

第4条 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工作在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会员企业范围内开展，实行企业自愿申请，评定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5条 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演出场馆设备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业委员会”）负责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管理。在专业委员会中成立优质产品评定专家小组（以下简称“专家组”）。

第6条 专业委员会下设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办公室（以下简称“评优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评优办公室在专家组指导下工作。

第7条 评优办公室每年确定评定产品的种类、范围，组织有关科研和检测机构、有关方面专家共同参与评定工作。

第8条 每年度的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完成后，以专业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公布。 

第三章  申请条件

第9条 申评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1） 企业注册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
（2） 企业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 企业须通过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年检，生产经营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规定；
（4） 企业组织生产应执行有关标准；

（5） 企业须通过ISO9000系列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6） 企业计量体系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7） 企业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用户满意程度较高。

第10条 申评产品应具备以下条件：

（1） 申评产品具有在中国大陆合法有效的注册商标；

（2） 申评产品的产地为中国大陆境内；

（3） 申评产品应为生产定型并批量生产的产品；

（4） 申评产品近二年内未被市级以上（含市级）质量监督检查判为不合格产品；

（5） 申评产品近二年内未出现出口商品检验不合格现象；

（6） 申评产品近二年内未发生质量事故，未出现重大质量投诉。

第11条 申评产品优先评价的适用范围

（1） 申评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自主创新技术；

（2） 申评产品在国外进行了商标注册；

（3） 申评产品以自主品牌出口；

（4） 申评产品的生产环节符合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原则；

（5） 申评产品的使用过程具有环保、节能的特点。

符合以上条件的，将真实、有效文件提交评优办公室，并加盖申评企业公章。

第四章  评定程序

第12条 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工作每年进行一次。每年一季度由评优办公室公布当年评定产品的类别及受理申请的开始和截止日期。

第13条 申评企业须按照《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向评优办公室提出申请，并按要求提供申评文件。
第14条 申评产品的抽样和检测

（1）  申评产品的抽样方式为按照有关标准或办法抽取样本；

（2）  评优办公室确定抽取申评产品样本的时间、地点；

（3）  由评优办公室指定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专业检测机构或其他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第15条 评优办公室工作程序

（1）  评优办公室在收到申评文件20工作日内做出是否符合申评条件的书面答复；

（2）  评优办公室按照《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实施细则》组织对申评企业和申评产品进行文件审核、现场考察，以及抽取申评产品样本工作；

（3）  评优办公室在专家组指导下组织对申评产品进行检测和评审。
（4）  评优办公室根据专家组意见向专业委员会主任扩大会议提出对申评产品的综合评价意见。
第16条 专业委员会主任扩大会议对申评产品做出是否通过优质产品评定的决定。通过评定的，颁发由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制印的《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证书》正本和副本。

第五章  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的管理

第17条 《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证书》内标明“××××年度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无有效期限制。

第18条 获得“××××年度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称号的产品，可以在该型号产品本体、外包装、说明书、广告语中使用“××××年度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字样或语句，以及代表“××××年度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的标识。

第19条 发现以不正当方法获得“××××年度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称号者，评优办公室建议专业委员会主任扩大会议对其称号予以取消，并在有关行业媒体公布取消决定，二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申评“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的申请。

第20条 企业违规使用“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称号及标识，评优办公室有权制止，并在有关行业媒体公布其违规事实，并有进一步追究该企业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21条 如申评产品的注册商标变更，应在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后20工作日内报告评优办公室备案。

第六章  激励措施

第22条  获得“××××年度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称号的产品，将在下一届“中国国际专业音响·灯光·乐器及技术展览会”现场及有关媒体上公布，并给予适当的经济奖励。

第七章 附则

第23条  本办法由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演出场馆设备专业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24条  本办法自2009年月1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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